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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112年 3月 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有效防止所屬校內各場所發生職業災害，促進全體教職員生等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工作

者之安全與健康，特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規定，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以要求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行本規章規定事項。  

 

二、適用範圍： 

  (一)適用範圍包括校內所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工作場所。 

(二)適用本規章之人員，係指因工作性質確需進出工作場所之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等)  

及利害相關者(如訪客、自營作業者、承攬商、供應商等)。 

 

三、規章內容：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本校所有校內工作者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章。 

2.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實習處)，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訂定本校各年度 「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編列年度預算執行各項教育訓練、活動、個人防護具更 新、健康

檢查、作業環境監測及設備維護等。 

      3.定期檢視計畫內容，滾動式修正計畫。 

(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潔及紀律。  

2.應依照各工作場所之工作守則，穿著或配戴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3.校內工作者應瞭解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  

4.校內工作者應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5.校內工作者應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三)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要點  

1.各項實（試）驗應依據各場所之作業標準進行。 

2.校內工作者應依「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執行各項作業。  

(四)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  

1.本校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降低人員的傷亡，並納入教育訓練中以確保災害來臨時能確 

實執行，保障人身安全與健康；各防護具應置放於明顯處且能迅速支援使用。 

2.本校應對工作者進行危害通識教育，減少意外發生。  

3.校內工作者應接受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4.危害性化學品操作需另外實施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五)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1.本校擬訂「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辦理相關之採購工作。  

2.工程、財務或勞務採購應使用工程會契約範本，確實編列合理的勞工安全衛生預算，以 

確保履約過程有足夠的預算足以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等保護事項，並列為驗收條件之一， 

以確保採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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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購入危險機械設備應確認 TS 標章。  

4.機械設備採購案應要求廠商依作業流程建置 SOP。  

(六)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1.本校擬訂「承攬商安全管理要點」辦理相關之採購及承攬管理工作。 

2.若本校校內工作者與承攬商共同作業時，承辦單位應與承攬商設置協議組織，定期或不 

定期召開協議會議。  

3.若本校承辦單位未參與共同作業時，該工程由二個以上攬商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商 

之一設置協議組織，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 

4.承攬合約書應採用工程會最新範本，當承攬商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規定時，得援引合約 

條款據以處罰廠商，確保履約過程之安全衛生符合規定。 

5.小額零星修繕工程仍應進行承攬危害告知，並作成紀錄備查(亦可簽署危害告知同意 

書)。  

6.危險機具入校應建置管制措施。 

(七)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要點  

1.依母法第 12 條規定，對於危害性化學品定期評估風險等級與分級管理，至少每三年執 

行一次。本校應對各工作場所進行危害鑑別風險評估，進行風險管理。  

2.本校應對工作者的工作環境進行監測，降低粉塵、噪音、強光的危害。  

3.本校應訂定變更管理要點，做為減少設施、設備、製程、物料、技術…等變更所引起之 

潛在風險，進而保護校內工作者及承攬商之安全衛生。  

(八)危害通識計畫 

 1.依母法第 11 條規定，對於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 

   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爰清查校內「危害性化學品」、「毒性化學品」，據以建立化學 

   品清單包含 CAS Number.  

 2.校內目前無「毒性化學物質」，唯「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化學品危害標 

   示及 SDS等仍應依法建置，以提升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觀念，  

 3.瓦斯桶、汽柴油等仍須依危害通識計畫進行標示。  

 4.加強工作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積極辦理危害預防，例如由工程控制改善作業環境 

   如加裝局部抽排氣設備，對控制裝置實施自動檢查。   

 5.制定必要之 SOP、安全衛生守則。  

 6.實施必要之作業環境測定等，亦可規畫使用個人防護器具如防毒面罩或防塵口罩，辦 

   理健康檢查與健康管理。  

 7.危害通識計畫與作業環境計畫、安全衛生守則及教育訓練、SOP與健康管理，環環相 

   扣，須採滾動修正，以符合本校實際狀況，促進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  

  (九)自動檢查計畫 

      1.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實習處)，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擬訂自動檢查計畫， 

 各單位應實施自動檢查。 

      2.本校依「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主管理與檢查，以維護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落實災害 

        防救功能。  

 3.校內工作者於實施自動檢查時，發現異常狀況應依據相關流程執行檢修或採取必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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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單位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校內工作者有危害之 

   虞時，應立即予以停工。  

 5.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機構檢查點合格始可使用，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操作。 

  (十)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1.依據危害通識計畫進行危害辨識與資料蒐集。  

  2.配合健康檢查資料，建立相似暴露族群資料。  

  3.暫存之危害性化學品應依法須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4.設有中央空調設備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每半年監測二氧化碳一 

    次。  

  5.採樣策略規畫、樣本分析及數據分析與評估。  

(十一)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要點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0 款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77~ 

    290條訂定之。  

  2.有關職業安全衛生除安全衛生設施與作業環境改善外，雇主應提供必要防護器具並要 

    求作業人員配戴外，應由作業人員定期清潔維護，並適時更新，以達到防護效果。  

(十二)教職員工健康管理要點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  

       2.健康檢查目的在於積極掌握工作場所全體人員健康狀況，藉此判斷作業環境之優劣， 

         進一步進行作業環境改善或監測，以達成職業安全衛生之目標。  

       3.校內工作者應定期  實施健康檢查，並遵守結果建議事項。  

  (十三)緊急應變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31 條第一項第 13 款訂定。  

       2.緊急應變計畫可以協助學校事前盤點各項資源，針對各類型意外災害事故進行演練與檢 

         討。當災害來臨時便可即時應變，迅速處置，將影響降至最低。  

(十四)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要點 

 1.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於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時，應依「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 

   理要點」進行災害之處理及通報。  

 2.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應配合職業災害或事故之調查。  

 3.除必要之職業災害及事故之緊急應變外，應保持現場之完整，以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或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或檢查處實施調查(重大職業災害時)或檢查。  

 4.工作場所發生一般職業災害或虛驚事件，應通報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實習  

    處)，進行災害調查、及統計分析，以辦理作業環境改善。  

(十五)變更管理要點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31 條第一項第 6款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3條 

 規定辦理。  

 2.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前(包含引進新機械設備或作業方法改變)， 

先評估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  

       3.前列變更時，雇主應使勞工充分知悉並受相關教育訓練。  

  (十六)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二項第 1款規定，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 



4 
 

         預防，應妥為規畫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2.骨骼肌肉問卷調查應定期實施以評估人因作業危害與改善，並作為後續健康檢查規畫 

         之特定 檢查項目」。  

  (十七)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預防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1 條及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規定，於對於妊娠中 

         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 

         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2.實習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與人事室及職業安全專業醫護針對母性健康工作者 

          資訊，篩選出「母性健康保護對象」並進行後續保護措施。  

  (十八)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二項第 2 款規定，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 

         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應妥為規畫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2.異常工作負荷量表可列入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並於健檢實施時同步發放與回收。  

       3.參考健檢數據執行本計畫之負荷評估。  

  (十九)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二項第 3款規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畫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2.實施「潛在職場風險評估」及「個人暴力危害及風險評估」，適時採取預防措施，並 

 進行工作場所不法侵害風險評估。  

       3.可配合實體教育訓練後實施前揭問卷。  

 

四、權責單位 

  (一)校長職業安全衛生權責: 

       1.綜理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2.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3.核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年度工作計劃與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工作守則。 

       4.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安全衛生業務之執行。  

       5.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二)參加會議擔任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之權責:  

       1.對本校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2.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4.研議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5.研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6.研議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提案。  

       7.研議校內之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8.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9.考核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0.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1.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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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實習處)或管理人員權責: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指導有關單位實施。  

       2.規劃、督導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危害通識及作業環境監測。  

       5.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規劃校內工作者之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7.督導校內工作者之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8.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估，並提供有關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9.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10.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各單位主管負責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權責事項:   

       1.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4.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5.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6.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衛生管理事項。 

       7.校長或其代理人交辦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職責:  

       1.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作業前切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檢點，有異常應立即調整或向上級報告。 

       3.維持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掃、清潔及紀律。 

       4.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護具，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業。  

       5.接受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 

       6.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含虛驚事故)及設備損害情況。 

       7.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情況，提供安全衛生建議。 

       8.接受工作上所需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9.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合格始可使用;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方可操作。 

       10.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 

       11.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安全衛生規定。 

       12.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13.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  

       14.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五、獎懲:  

  (一)本校校內工作者違反本規章，因而發生災害者，將依據本校「教職員工獎懲」及「學生獎 

      懲」之相關規定予以議處。對遵守本規章，而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具有具體事蹟者，依規 

      定予以獎勵。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重，亦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函送中區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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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衛生中心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1.未遵守本校所訂定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2.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或體格檢查者。 

       3.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 

  (三)本規章未盡事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頒布實施及修正 

    本管理規章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簽核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